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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实施20年之际?お? 百姓宪政，与其说是一个论题，不如

说是一个愿望，而且，是一个在不太遥远的将来会变成中国

现实的愿望。?? 中国有着追求宪政的百年奋斗历史和50年的

宪法实施历程，但是，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讲，宪法仍然是

一个看的见、摸不着的大法，宪政也似乎是一个与己无关的

话题。那么，以一个律师的眼光看，以一个百姓的感受谈，

宪政是什么或者宪政应该是什么呢？?? 所谓宪政，通俗地讲

就是民主政治、宪法至上，即国家权力要受到宪法的约束，

政府只能行使宪法明确授予的权力，包括权力的范围和行使

权力的方式，来实现公民权利的保障，以达到个人与社会、

个人与政府的和谐相处。?? 那么宪法又是什么呢？宪法的根

本目的是保障公民权利，而其保障公民权利的手段或方式是

规范政府权力。因为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主要来自政府权力

的滥用，或者换句话讲，对公民权利的最大威胁不是权利，

而是权力，所以，宪法就是通过规定政府的组织、职权及其

行使方式等内容，实现对公民权利的保障，进而规定公民基

本权利保障的内容。?? 可以说，宪法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

的发明创造，它融汇了人类的智慧和学识，而宪政则是人类

社会最高尚的憧憬和最幸福的期盼，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境界

。?? 那么，宪法和宪政是什么关系呢？?? 宪法本身只是实现

宪政的形式要件，而不是唯一要件。即使是最落后的国家也

可能有最先进的宪法，而最早实行宪政的英国并不是成文宪

法国家。这一点，中国近代的宪政史也提供了最好的证明。



自1908年至1949年，真真假假的宪法共十部，在全国范围内

生效的却一部也没有，其41年的宪政历史充满血腥、艰难和

曲折。所以，宪法并不必然带来宪政，要想实现宪政，除了

制定、颁布和实施宪法之外，还要通过建立一系列法律制度

和培养相应的社会环境，使百姓普遍具有宪法意识，社会普

遍尊重和奉行宪法权威。?? 我国的“八二宪法”是一部好宪

法（并不是说它就是完美的）。我们很荣幸有一部好的宪法

，它是把我们引向宪政国家的一面旗帜，但是，实现宪政才

是颁布和实施宪法的真实目的。?? 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在不断

的完善它，并且，我国已经或正在形成多元的社会文化环境

，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初步具备了实现宪政的基本条件，但

是，我们还没有达到宪政国家的目标；虽然我国经济日益繁

荣，政治民主也取得了巨大进步，如政务逐渐公开、新闻媒

体的监督作用越来越强、干部任用制度越来越透明和公平，

等等。但是，我们还未建立宪法高于个人、法律高于特权的

权威，还缺乏宪法实施的配套制度；虽然我们的执政党已经

开始自觉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监督，但是，我们还缺少使“党

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一原则具体化的法律机

制，所以，我们的百姓感到宪法摸不着、感到宪政比较遥远

也是很正常的事。?? 我们说，法治是一个目标，宪政是一个

过程，是一个确立法律信仰和宪法信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公民权利意识已经逐渐觉醒，法治已经逐渐成为百姓的

向往和奋斗目标而不只是法学家的论题和政治家的名词；宪

政已经逐渐成为百姓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只是仁人志士的追求

。比如，宪法所规定的人的生存及其保障、学习和接受教育



、劳动并获得相应报酬、言论和信仰自由等等权利都与我们

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在刚刚过去的2001年所发生的齐玉苓

状告滕州教委等侵犯教育权案件、山东三名考生状告教育部

的案件在中国的宪政史上也许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当追求

权利、崇尚法治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成为

一般公民社会行为一部分的时候，宪政还会遥远吗？?? 我们

说，所有的法律都是权利保护法，因为其目的都是保障公民

权利及其实现其权利的，不过是保障手段的差别和保障内容

侧重面的不同罢了，比如，刑法是通过刑罚的方法保障公民

权利的，民法是通过民事责任的约束保护公民民事权利的，

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则是为所有人的生存权利提供保护，等

等不一而足。宪法与其他法律一样都是法律，都是对公民权

利提供保障的，所不同的是，之所以说宪法是根本大法，具

有最高的权威，除了其内容是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规定国

体、政体等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和其制定程序特别以外，还

在于当这些法律所提供的保障措施不能实现公民的基本权利

的时候，宪法能够为之提供最后的和最有效的救济，这就要

求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和宪法诉讼等制度，通过对不公正的法

律和不公正的裁决的纠正，使宪法真正成为万法之上的法律

，真正成为公民实现基本权利的最后保障，使其在百姓心中

不再只是一个法律文件，而是真正成为亿万百姓心中的根本

大法，成为真正具有最高权威的法律。?? 作为与社会民众广

泛接触的律师，我欣然看到，在公民的言论自由与公民或法

人的名誉权保护发生冲突的时候（即新闻媒体作为一种载体

，在实现公民言论自由权，对政府和司法机关及其人员进行

监督的时候，一方面新闻媒体发挥着越来越大的监督作用，



另一方面，新闻媒体又频繁的以被告的身份、以侵犯名誉权

的名义出现在法庭之上，而且多承担败诉责任，由此，理论

界展开了“说话权重要，还是名誉权重要”的讨论），很多

人能够清醒的认识到说话的权利远比名誉权重要，应该对新

闻媒体持一种宽容的态度。的确，当说话的权利不能得到有

效保障的时候，当人们要小心谨慎地说每一句话，时时担心

不知道哪句话会使自己大祸临头的时候，就像“文革”时期

，要名誉权还有什么价值呢？在这方面，也许公民的意识已

经超越了法律的现行规定，这种超越正体现出民众权利意识

的觉醒，而这不正是法治实现所需要的基础之一吗？不正是

实现宪政的社会基础吗？?? 古往今来，多少仁人志士，多少

政治家、法学家，为了民主、法治、宪政，孜孜以求，不懈

奋斗，甚至流血牺牲，所追求的不就是百姓的觉醒和百姓的

幸福吗？所以，民主、法治、宪政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大多

数人的利益，或者说是为了百姓的利益，宪政的根本目的就

在于保证国家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为人民服务，使百姓幸

福，因此，将宪政这种抽象的法学名词前冠以“百姓”也许

更能够反映宪政的本意，这也是本文标题立意之所在。??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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